
汉 滨 区 财 政 局
汉滨区卫生健康局
汉滨区医疗保障局

汉区财综〔2020〕9 号

汉滨区财政局 汉滨区卫生健康局
汉滨区医疗保障局 转发安康市财政局
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康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明确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试点期间

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财政所、区属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
现将《安康市财政局 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康市医疗

保障局关于明确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试点期间报销有关问题的通

文件



知》（安财综﹝2020﹞2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汉 局

汉

日

汉滨区财政局 2020 年 6月 15 日印发



安财综〔2020〕28 号

安康市财政局 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安康市医疗保障局 转发陕西省财政厅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明确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试点期间

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医疗保障局：

现将《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陕西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明确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试点期间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陕

文件

安 康 市 财 政 局

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安 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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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办综〔2020〕2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安康 员会

安 局

2

抄送：安康银保监分局、市非税收入经办处

安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1 日印发










